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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北京月亮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甲方：北京月亮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政府东侧7号楼2层
乙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室
一、评估目的
甲方因内部了解股权市场价值的需要，委托乙方对北京月亮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评估。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评估资产的对象和范围为《委托评估资产明细表》所列示的资产。
三、评估基准日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经双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5】月【31】日。
四、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评估报告使用范围为委托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
甲方应在签订委托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委托评估资产明细表》及权属证明等相关资料。乙方收到甲方应提供的全部评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资产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
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一式【3】份。提交方式：（√）邮寄；（）乙方送达；（）甲方指定专人到乙方住所领取。如后期还需资产评估报告书，乙方需配合提供。
六、评估服务费总额、支付时间和方式
1、评估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
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生效后，在乙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及符合甲方要求的等额增值税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评估服务费人民币伍万元整。付款方式为 汇款 。
3、乙方收款账号如下：
户名：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开户账号：110060739018010013379
4、本合同项下之评估服务费已包含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费用，甲方无需就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服务中支出的其他费用支付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提供服务人员的薪金及食宿、交通、通讯等费用。
七、甲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按约定的日期为乙方提供与评估相关的文件、资料，并对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乙方评估人员到甲方现场工作，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并给予协助。
3、乙方在评估工作中需甲方协调、配合的，特别是在进行现场调查工作时，甲方应指定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协调、配合，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4、依法提供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恰当使用资产评估报告是甲方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5、甲方或产权持有者应当对其提供的委托评估明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以签字、盖章或其他方式进行确认。
6、不得要求乙方出具虚假评估报告书。
7、按评估目的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未经乙方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八、乙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2、遵守职业道德，对甲方提供的内部资料和评估结果，严守秘密。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其资产评估师不得将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乙方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甲方及委托合同规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不当使用评估报告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4、甲方和其他相关当事人如果拒绝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开展资产评估业务所需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或者其他相关资料的，资产评估机构有权拒绝履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5、若因甲方不能按规定时间提供材料，乙方有权延长交付评估报告书时间。
6、在评估过程中，若因甲方原因提出重大更改造成乙方返工，双方应另行协商加收评估服务费和延长出具评估报告书时间。
7、当评估程序所受限制对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评估结论构成重大影响时，乙方可以中止履行委托合同；相关限制无法排除时，乙方可以解除委托合同。中止或解除委托合同时，乙方收取50%的评估服务费。
九、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1、甲、乙双方发现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或者履行评估程序受到限制需要增加、调整约定事项的，可以协商对委托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委托合同。
2、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发生变化或者评估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甲、乙双方应当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委托合同。
3、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委托合同，预收评估服务费（如有）应退还甲方，并按甲方因无法按时获得评估报告书所造成的损失赔偿相应费用。如甲方无故终止本合同，乙方有权终止评估工作且不退还预收的评估服务费（如有）。
4、甲、乙双方如一方违反委托合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评估服务费20%支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向对方赔偿损失。
5、因甲方要求出具虚假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结论情形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并由甲方按照已经开展资产评估业务的时间、进度，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评估服务费。
6、因甲方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原因导致资产评估程序受限，乙方无法履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乙方可以单方解除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并由甲方按照已经开展资产评估业务的时间、进度，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评估服务费。
7、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委托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因本评估委托合同或执行本评估委托合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选择向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生效日期
委托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委托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北京月亮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章）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电话：010-65055996                      电话：010-82253558

传真：                                  传真：010-82253565        

邮编：100004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
政府东侧7号楼2层                      技会展中心B座1003室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